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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DIC 1999年新版合同条件
的 编 制 思 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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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(FIDIC)是国际工程管理界的权威性组织 , 它编制的合同条件范本在国际建筑业得

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好评。对 FIDIC1999 年出版的一套新版合同条件的编制思想进行研究 , 可以为我们应用这套新

版合同条件提供一些理论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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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FIDIC新版合同条件产生的背景

在1999年新版合同条件出版之前 ,国际咨询工

程师联合会(FIDIC)主要编制出版了 5本合同条件 ,

应用于不同的工程建设施工和咨询服务采购合同 ,

它们是:①《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》(简称“红皮

书”);②《电气与机械工程合同条件》(简称“黄皮

书”);③《业主与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》(简称

“白皮书”);④《设计 —建造与交钥匙项目合同条件》

(简称“橘皮书”);⑤《土木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条件》

(与“红皮书”配套使用)。

虽然 FIDIC的各类合同条件在全球工程承包中

得到广泛的应用 ,但随着国际建筑承包项目模式的

发展 ,FIDIC 感到有必要根据当今建筑业的实践 ,对

原有的合同条件加以更新 ,编制新的合同条件来取

代原有的版本。1992年 6 月 ,在印度马德里召开的

FIDIC年会上 ,当时的FIDIC 总裁Geoffrey Coates正式

提出了这一设想 。他建议 ,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 ,

应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就FIDIC当时的各类版本的应

用情况进行调查 ,调查对象主要为工程承包界的业

主 、承包商和工程师单位 ,根据调查结果 ,FIDIC 将

确定编制新合同条件的基本原则。

1996年 ,英国里丁大学(University of Reading)受

FIDIC和 EIC(欧洲国际承包商会)的委托 ,主要针对

红皮书的应用情况 ,对全球 38个国家的有关政府机

构 、业主 、承包商以及工程师等单位进行了调查 ,接

受调查单位的总数为 204家 ,其中我国有 2家。调

查的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。

(1)使用情况。红皮书应用的项目金额一般在

1 000万～ 1亿美元之间;工程的类型主要为地上工

程 ,其次为海上工程 ,再次为地下工程。有 16%的

项目对红皮书条款的修改仅在 4条以下 ,有 10%的

项目为 5 ～ 9条 ,20%的项目为 10 ～ 19条 , 29%的项

目为 20 ～ 29条 ,25%的项目超过 30条 ,其中对第 61

条修改的情况最少 ,对第 60 条修改的情况最多 ,达

74%,对第 10 、14 、21 、67 以及 70条修改的情况为

60%。

(2)对红皮书内容的态度。接受调查的单位大

都认为红皮书基本上反映了当今工程建设中的惯

例 ,风险分摊比较公平;红皮书最大的优点为条款覆

盖范围全面 ,风险分担公平合理 ,最大的缺点是对工

程师这一角色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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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对红皮书格式和语言的态度。对项目合同

的编制者和管理者而言 ,最受欢迎的特点是其标准

化;将红皮书分为通用条件和专用条件两部分应用

十分方便 ,也被认为是红皮书的优点。对于红皮书

的语言的调查结果最为有趣 ,尽管有 71%的被调查

者声称红皮书容易读懂(easy to understand),但在回

答红皮书的最大缺点时 ,其“语言不好理解(incom-

prehensible)”又被列在第二位 。

(4)红皮书版本使用情况。调查结果表明 ,截止

到1996年 ,使用最广的为 1987 年第四版 ,占 80%;

1992年修订的第四版为 6%;第三版为 14%。

这项调查的某些结果成为后来 FIDIC编制新的

合同条件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参考资料。

2　新版合同条件的编制原则

在正式编制新版合同条件以前 , FIDIC 便确定

了若干编制原则 ,并在编制过程中得以遵守。

2.1　术语一致 ,结构统一

由于 FIDIC红皮书第四版和黄皮书第三版的编

制者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个合同委员会 ,这两个版本

无论在语言风格还是在结构上都不太一致。由于两

个版本所表达的有些意图是接近的 ,甚至是相同的 ,

因而为了避免新版合同条件之间再出现不一致的情

况 ,从一开始 FIDIC 便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工作小组

来负责起草新版合同条件(由于 FIDIC 简明合同格

式本身的特点 ,它由另一个合同工作小组来起草)。

另外 ,FIDIC 还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合同委员会 ,负责

合同工作小组之间的协调工作 。

2.2　适用法系面广 ,措辞精确

作为一个国际机构 , FIDIC 旨在编制一套国际

上通用的标准合同条件文本。因此 ,在编制过程中 ,

FIDIC 一直努力使新版合同条件不仅在习惯法系

(即英美法系)下能够适用 ,而且在大陆法系下同样

可以适用。鉴于编制以前合同版本的体验 , FIDIC

认识到 ,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为此 ,FIDIC 决定

在合同工作小组中包括一名律师 ,他必须有这方面

的国际经验 ,在新合同条件形成的过程中来审查有

关内容 ,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,保证合同中的措辞适

用于大陆法系和习惯法系 。鉴于以前合同版本中出

现的词不达意的问题 ,这位律师还必须审查合同编

写人员所使用的术语 ,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否表达确

切。

2.3　变革而不是改良

以前的 FIDIC合同条件版本主要是以工程类型

和工作范围来划分各个合同条件版本的功能 ,如:红

皮书适用于土木工程施工;黄皮书适用于机电工程

的供货和安装;橘皮书则适用于包括设计在内的各

类工程。但在这些合同条件中 ,其风险分担方法不

能满足当前国际承包市场的要求 ,主要是私人业主

方面的要求。另外 ,第四版红皮书和第三版黄皮书

一出版 ,其条款的编排方式就受到了批评 ,如红皮书

的第44条“工程暂停”本应属于工期管理 ,但却被单

独拿出 ,并编排在“工程开工”一条的前面。FIDIC

接受了这方面的批评。因此在编制新版时 , FIDIC

决定打破原来的合同编制框架 ,采用新的体系。考

虑到工程类型的不同 、工作范围的划分 、工程复杂程

度以及风险分担等问题 ,编制了一套能满足各方面

要求的合同版本 。从条款的编排上 ,完全摈弃了原

来的顺序 ,内容编排更加符合逻辑。

2.4　淡化工程师的独立地位

在FIDIC 的橘皮书 1995年编制之前 , FIDIC 合

同条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 ,即:其中有一个受雇于业

主的“工程师” ,作为独立的一方代表业主进行项目

管理 ,监理承包商的工作 。虽然这样做有其自身的

优点 ,但在某些司法体系下 ,在某些国家 ,工程师的

这样一个角色不被理解 ,甚至不被接受 。在工程实

践的很多场合中 ,工程师这一独立的角色并没有做

到合同条件中要求的公正无偏 。在编制新版本时 ,

FIDIC决定 ,在银皮书中采用“业主代表”来管理合

同 。在新红皮书和新黄皮书中 ,虽然继续采用“工程

师”来管理合同 ,但他不再是独立的一方 ,而是属于

业主的人员 ,作为一种平衡和对原来的优点的继承 ,

FIDIC在新版中仍要求工程师采取决定时应持公正

的态度。FIDIC 预计 ,这种改动会遭到有关人士的

批评 ,认为 FIDIC丧失了它一直持有的“工程师应为

独立 、公正的第三方”的原则 。但是 ,FIDIC 认为 ,作

为一个国际咨询工程师组织 ,对国际工程承包市场

的动向熟视无睹 ,既不明智 ,也不现实。FIDIC根据

自身的经验 ,坚持认为 , 要编制一套崭新的合同条

件 ,就要使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,该文件既应清晰 ,

又能被合同双方接受。

2.5　实践需要简明合同文本

FIDIC发现 ,在实践中 ,有些业主和承包商对那

些虽然精确但十分冗长的合同望而生畏 ,对小型项

目来说尤其如此。因此 FIDIC 在新版系列合同条件

中增加了一个简明的合同文本。使用这一文本更有

利于一些小型项目或工作类型重复的项目的顺利实

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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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 ,FIDIC完成了 4本合同条

件的编写 ,并于 1999年 9月出版了正式版本。为了

表示是对以前版本的彻底更新 ,这 4本合同条件统

一称为1999年第一版 ,它们是:①《施工合同条件》

(新红皮书);②《工程设备 ,设计及建造合同条件》

(新黄皮书);③《EPC(设计—采购 —施工)交钥匙项

目合同条件》(银皮书);④《简明合同格式》(绿皮

书)。

此次没有对 1998年出版的《业主与咨询工程师

标准服务协议书》第二版(即“白皮书”)进行更新。

3　新版合同条件的适用条件

3.1　新红皮书

新红皮书的适用条件为:①各类大型复杂工程;

②业主负责大部分或全部设计工作;③承包商的主

要工作为施工 ,但也可承担部分设计工作;④由工程

师来监理施工和签发支付证书;⑤一般采用单价与

子项包干式的合同 ,按工程量表中的单价及包干的

子项来支付完成的工程量;⑥风险分担较均衡 。

3.2　新黄皮书

新黄皮书的适用条件为:①机电设备项目 、基础

设施项目以及其他类型的项目;②业主只负责编制

项目纲要和提出对设备的性能要求 ,承包商负责全

部设计工作和全部施工安装工作;③工程师来监督

设备的制造 、安装和工程施工 ,并签发支付证书;④

包干价格按里程碑支付方式 ,也可对小部分分项工

程采用单价合同;⑤风险分担较均衡。

3.3　银皮书

银皮书的适用条件为:①私人投资项目 ,如 BOT

项目(地下工程太多的工程除外);②固定总价不变

的交钥匙合同 ,按里程碑方式支付;③业主代表直接

管理项目实施过程 ,采用较宽松的管理方式 ,但严格

进行竣工检验和竣工后检验 ,以保证完工项目的质

量;④项目风险大部分由承包商承担 ,但业主愿意为

此多付出一定的费用 ,因为承包商在投标时肯定会

加入较大的风险费。

3.4　绿皮书

绿皮书的适用条件为:①施工合同金额较小(如

低于 50 万美元),施工期较短;②既可以是土木工

程 ,也可以是机电工程 ,特别是同一类型的项目;③

设计工作既可以是业主负责 ,也可以是承包商负责;

④可以由工程师 ,也可由业主代表或业主进行项目

管理 。

4　新版合同条件中关于索赔的两个问题

4.1　不可预见的外部障碍

新红皮书和新黄皮书在继承原来规定的基础

上 ,对有关“不可预见的外部障碍”一条进行了改进。

新版规定 ,承包商在施工期间遇到了不可合理预见

和不可合理防范的外部条件时 ,有权提出索赔 ,但工

程师在做出决定时应考虑另一因素 ,即:承包商如果

在施工中遇到比其投标时预计的更好的条件 ,则对

承包商的应得费用应做适当减扣 。从理论上讲 ,这

一规定是十分合理的 ,但在实践中 ,工程师如何来界

定则将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银皮书中对这一情

况的处理大不相同 。它规定 ,承包商在投标时应预

见到项目实施期间的一切困难 ,除业主风险中列出

了极少的情况外 ,承包商不得以没有预见到某一情

况而获得索赔权 。这一情况应引起承包商的注意。

FIDIC在风险分担上所体现出的灵活性 ,将会使其

新版系列合同条件的适用性更加广泛 。

4.2　索赔程序

在原红皮书第四版中单独列出了一个索赔程序

条款 ,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,他们认为 ,这样做太强调

了索赔。FIDIC 认为 ,一个明晰的条款有助于成功

地管理合同 ,因此 ,在新版中更加丰富了索赔的规

定 。新版中明确了由于业主方的失误造成承包商的

损失时 ,承包商可以索赔利润;并规定 ,对费用 、利润

索赔和工期的索赔 ,都必须遵守索赔程序 ,而不是像

第四版中那样主要针对费用索赔;还规定 ,工程师在

收到承包商索赔的详细证明报告后 42天内 ,应回信

表示批准或不批准 ,不批准时要提出进一步的具体

要求。另外 ,业主方既可索赔费用 ,也可索赔工期

(体现在缺陷通知期的延长),这样做更公平合理。

这些都应引起 1999 年新版 FIDIC 合同条件的使用

者 ,尤其是业主方的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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